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 

 

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于 2012年 3月 6日至 3月 20日对本公司

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签发了[2012]5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以下简称《告

知书》）。本公司对本次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本着严肃认

真、规范高效、及时整改的态度，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针对《告知书》

提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逐项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

划，明确了整改措施的责任人及完成时间，形成了整改报告。本报告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公司运作不规范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下属子公司“三会”运作不规范。《告知书》指出，公司

下属山西鲁晋王曲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曲发电)、山西鲁能河曲

电煤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曲电煤)、山西鲁能河曲发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曲发电)等三家子公司的股东、董事会及监事会 2O11 年

度未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召开会议并履行相关职责。 

整改措施：三家子公司在日后工作中强化“三会”管理，加强对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未来工作中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进行“三会”运作，并依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认

真履行相关职责。该项工作年底前整改完毕。 

（二）下属子公司高管人员未按要求履行任免程序。《告知书》



 

指出：你公司下属王曲发电、河曲电煤、河曲发电等三家公司的高管

人员未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任免程序。 

整改措施：河曲电煤、河曲发电及王曲发电于 2012 年 6月 30日

前按照其各自的《公司章程》补充履行相关任免手续，未来严格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免、变更等。 

在母公司层面建立对下属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推荐/任命等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下属各类性质子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及流程。 

（三）康保、内蒙古风电由控股股东代管。《告知书》指出：你

公司下属王曲发电的康保风电分公司(以下简称康保风电)和河曲发

电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鲁能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风电)由控

股股东鲁能集团代管。 

整改措施：鉴于目前已注入上市公司的风电资产仍由鲁能集团统

一管理，不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规范运作要求，在一定情况影响了上市

公司独立性，但未产生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后果。我们拟结合正在办

理的大股东股权划转事宜，进行整改，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对上市

公司范围内的风电资产进行规范管理。该项工作计划年内完成。 

（四）内蒙古光伏太阳能项目转让给关联方未履行审批手续。《告

知书》指出：公司下属内蒙古风电将内蒙古光伏太阳能项目转让给关

联方内蒙古包头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未履行审批手续。 

情况说明：2011年3月27日，经内蒙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内蒙古光伏太阳能项目由内蒙古包头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为此, 

公司于2011年6月收回前期垫付费用。 

整改措施：公司将全面梳理现有新能源项目代垫款项情况，加快

未明确项目实施主体的核准申报工作，在政府有关部门核准明确实施

主体后需要收回垫付费用时提交董事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2011年年度报告披露存在差错及整改措施 

（一）2011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存在差错的具体情况、原因及责

任人 

《告知书》指出：一是公司2O11年年度报告披露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期初金额为10.51亿元。其中,农行河曲支行项目融资贷款

1.34亿元应调整列报为长期借款。二是公司2O11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

年末关联方山东鲁能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物资)的应付

账款为2.56亿元,实际应付账款余额应为2.77亿元。三是公司2011年

年度报告披露河曲发电向中国建设银行山西省河曲支行贷款3亿元,

该贷款担保方为鲁能集团、山西晋能集团、山西国际电力公司等三家

原股东单位按出资比例担保。上述贷款实际由鲁能集团提供100%担

保。 

2011年年度报告出现上述差错的原因: 

披露应付鲁能物资账款期末余额不符,主要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资产于2011年8月完成交割,由于重组完成时间较短, 财务管理

工作尚未完全理顺,公司相关人员对新增加的子公司基本情况掌握不

完整,相关财务数据了解不详细,导致在编制2011年年报时个别信息



 

出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披露长期借款以及河曲发电3亿元贷款担保

方出现差错，主要是子公司相关人员疏忽，工作不认真所致。子公司

河曲发电财务机构负责人王昌远、内蒙古风电公司财务机构负责人张

雨和河曲电煤财务机构负责人黄超对公告数据负有直接责任,公司财

务总监周庆安、财务机构负责人苏清海、财务部副经理郭臻对公告数

据负有间接责任。 

（二）2011年年度报告关联交易未披露的具体情况、原因及责任

人 

《告知书》指出：公司2011年度将康保风电二期、内蒙古光伏太

阳能等项目转让给鲁能集团下属的河北康保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和

内蒙古包头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2O11年年度报告未披露上述关联交

易。 

2011年年度报告未对上述事项进行披露的原因： 

康保风电二期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由国家发改委核准，核准文

件为发改能源[2011]2954 号，批复由鲁能集团子公司河北康保广恒

新能源有限公司出资建设。内蒙古光伏太阳能项目于 2011 年 3 月 27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核准文件为内发改能源字[2011]508

号，批复由鲁能集团子公司内蒙古包头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出资建

设。根据上述核准文件，康保风电二期和内蒙古光伏太阳能项目投资

主体为河北康保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内蒙古包头广恒新能源有限

公司, 康保风电于 2011 年 6 月收回了前期垫付的费用、内蒙古风电

于 2011 年 6 月收回了前期垫付的费用。今后我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关



 

联交易披露的管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

对关联交易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 

  （三）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 

1、加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2012年5月30日前，公司证券

部组织信息披露相关人员进行培训，重点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内控建设工作梳理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的审批程序，加大披露信息具体内容的

分析力度，强化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沟通交流，切实加强信息披露的组

织和管理，确保信息披露工作的规范开展。 

2、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问责。根据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

错追究制度》，公司结合2011年年报信息披露差错相关人员的责任，

决定对子公司河曲发电财务机构负责人王昌远、内蒙古风电财务机构

负责人张雨和河曲电煤财务机构负责人黄超加强培训，对公司财务总

监周庆安、财务机构负责人苏清海、财务部副经理郭臻给予诫勉谈话

的处理。 

3、公司已于2012年5月28日召开董事会，发布年报更正公告。 

    三、内控制度执行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信息披露未按要求履行程序。《告知书》指出：公司信息

披露未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要求，履行董事会秘书审核、董

事长批准发布的审批程序。 

整改措施：2012年5月30日前，公司证券部组织信息披露相关人

员进行培训，重点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内控建设工作梳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信

息披露的审批程序，固定审批格式，切实加强信息披露的组织和管理，

确保信息披露工作的规范开展。 

（二）河曲发电部分资金支付未履行程序。《告知书》指出：公

司下属子公司河曲发电部分资金支付未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定履

行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批的程序。 

整改措施：河曲发电在日后工作中严格资金支付管理，依据内控

控制制度资金支付管理的要求，认真履行资金支付过程中的审批程

序。 

（三）内部审计工作不规范。《告知书》指出：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仅配备一名兼职人员，且2011年度未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整改措施：2012年度公司配备专职的审计人员，并严格按《公司

内部审计管理制度》要求开展审计工作。结合内控建设梳理和完善内

部审计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内部审计计划，有效组织内部审计计划

的执行，切实加强审计效果的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公司规

范运作过程中的监督作用。该项工作6月30日前完成。 

四、内幕信息管理制度不完善 

《告知书》指出：公司《内幕知情人登记报备管理制度》第四条

规定了公司内幕知情人范围,但未根据《证券法》第七十四规定明确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董监高为内幕知情人”,且制定依据误写为根

据《证券法》十四条。 

整改措施：2012 年 5 月 30 日前，公司证券部认真学习《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根据相关的规定修订公司《内幕知情人登记报备管

理制度》，并严格履行制度修订的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在今后的制

度制定过程中，要对具体内容严格把关，杜绝该类疏漏再次发生。 

整改情况：已整改完成。《内幕知情人登记报备管理制度》已修

改完成，经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进行了公告。 

五、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缺乏操作性 

《告知书》指出：《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在满足生

产经营和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但未

明确“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具体内容。 

    2011年度利润未分配原因分析: 公司对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不予现金分红的事项进行专项自查，鉴于公司2009年、2010年连续出

现亏损，2011年重大资产重组刚完成不久，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后续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公司201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  

整改措施： 2012年9月30日前公司董事会根据广东证监局《关于

进一步明确分红相关规定》（广东证监函[2012]91号）的要求，结合

公司实际，制定公司分红制度，修改公司章程中相关分红条款，明确

规定现金分红条件、分红方式、决策程序等内容，进一步完善分红管

理制度和决策监督机制,增强分红决策和执行情况的透明度。 

公司将以广东证监局本次现场检查为契机，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结合今年的内控规范

建设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公司运作，维护股



 

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5月28日 


